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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医保价采发〔2022〕30 号 
 

 
 

关于本市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 
试行期管理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医疗机构： 

根据国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精神，按照国家医疗保

障局等部门《关于印发<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>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41 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现就本市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以下简称新增项目）实行

试行期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试行期内新增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

本市新增项目设置试行期，一般为 2年，试行期内由公

立医疗机构自主确定试行价格，报市医疗保障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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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医疗机构确定试行价格应坚持公益性，要遵守政府

制定的价格规则，与医疗机构等级、专业地位、功能定位相

匹配。对资源消耗大、价格预期高的新增项目，应开展创新

性、经济性评价。公立医疗机构应制定新增项目价格档案，

内容包括制定试行价格的方案、决策文件及相关材料，并严

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和事先告知制度，保障患者知情权和选

择权。试行期内的新增项目一般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 

二、新增项目试行期满后实行政府定价管理 

新增项目试行期结束前 3 个月，试行医疗机构要继续开

展的，应按照《关于继续做好本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

理的通知》（沪医保价采〔2019〕35 号）的要求，向市医疗

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提出转为正式项目的定价申请。未提

出定价申请的，试行期结束后不得继续收费。市医疗保障局、

市卫生健康委根据新增项目试行期间运行情况，按照通用型

或复杂型项目管理的要求，审核确定价格标准。 

本市已公布价格标准的新增项目全部转为正式项目管

理，项目和价格标准调整按照全市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

制实行。 

三、严格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数量和费用

所占比例 

本市新增项目增加的医疗服务费用占用价格调整总量。

公立医疗机构自主确定价格的医疗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费用，

不得超过该院全部医疗服务（不含药品耗材）的 10%。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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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比例控制要求，加强项目成本控制和使

用管理，配合医保部门和卫健部门做好特需项目、新增项目

的信息采集和运行监测工作。 

四、其他有关事项 

新增项目出现安全技术问题、费用急速上涨等异常情

况，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可根据调查结果及时采取

相应管控措施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8 日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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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，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，

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。 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30 日印发
 


